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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避险抗辩在法理正当性上的探讨 

                      ——以《洞穴奇案》为例 

 

摘    要：《洞穴奇案》是法学家富勒在一定的事实先例基础上虚构出的假

象案例，就四名杀人食肉的幸存者是否犯杀人罪而应负法律责任展开了讨

论。代表不同法学流派的判决意见就紧急避险抗辩是否具有正当性产生分

歧，强调利益平衡原则的功利主义与强调生命无价、牺牲自愿的自由原则相

互冲突。本文进一步研究功利主义与自由原则作为紧急避险法理基础的矛

盾，并试图找到矛盾中的平衡点，为紧急避险抗辩在此案成立寻找法理上的

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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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介绍 

 

    该案件发生在纪元 4299 年 5 月，纽卡斯国的五名探险队员被困于洞穴

之中，并得知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五人约定以掷骰子的

方式选出一名牺牲者，让另外四名队员杀死后吃掉他的血肉。成员之一威特

莫尔是当初最早提出此一建议的人，却在掷骰子之前决定撤回同意。但另外

四人仍执意掷骰子，并且恰好选中威特莫尔作为牺牲者。获救后，四人以杀

人罪被起诉。 

    富勒通过《洞穴奇案》虚置了一起法律伦理案例，十四名法官给出了十

四种发人深思的审判意见，在发人深省的同时也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所有

的法律思想流派的观点。法官们的判决意见和推理过程各有千秋，裁判结果

与裁判依据的差异性不容忽视，但各位法官的观点无一例外都是以公众所

追求的关于公平、正义的观念为依据。其中几名法官就紧急避险抗辩能否在

此案适用的问题上产生激烈的意见冲突。而今初读该文，笔者试从当今法理

学的视角下梳理法官意见冲突背后的紧急避险可正当化原理间矛盾，并试

图在矛盾中找到可平衡的、界限较清晰的中点。 

 

二、法官判决意见的分析 

 



17300120011 法律与社会期中论文 王珉婧 

    十四位参与裁判的法官中，支持紧急避险抗辩成立的斯普林汉姆法官、

塔利法官和海伦法官主要将洞穴中牺牲者的人数与幸存者的人数对比，认

为抽签这一方式产生的结果确保了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换来了大多数人利益

的补偿。与那一名被牺牲的队员失去的生命权相比，幸存的五人的生命权在

量上更占优势，由此进行损失与价值的预估，得出结论：“一命换多命”是一

个划算的‘交易’”。在当时的情形下杀人是唯一的求生选择，对紧急避险是否

成立的认定不能以旁观者的事后理性强制要求当事者在危险环境下做出绝

对理性的判断。 

    认为紧急避险抗辩不成立的伯纳姆法官、特朗派特法官以及戈德法官

主要持如下观点：第一，饥饿不能构成紧急避险，根据联邦诉沃尔金案的判

决，认为既然一个人不能为了防止饥饿而实施相对损害较小的偷盗，自然也

就不被允许为了避免饥饿而有意杀人并食人肉。第二，生命神圣原则意味着

生命具有绝对的、无限的价值，任何人都不能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牺牲。第

三，紧急避险不适用于此案，以及任何非自我防卫的杀人行为。如果探险者

们出于紧急避险杀了威特莫尔，那么威特莫尔保护自己就是错误的，但显然

这一逻辑结论是荒谬的。1 

 

三、问题的提出 

 

    所谓紧急避险，通常是指行为人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

所正在发生的急迫危险，而攻击他人法益以转嫁风险的行为。2德国刑法学

说通常也基于《德国民法典》第 228 条与第 904 条的规定而将紧急避险区

分为防御性紧急避险和与攻击性紧急避险，前者系针对引起危险的物加以

损坏或摧毁；后者则系对与引发危险无关的无辜第三者实施避险。3本案中

导致幸存者们受饥饿的煎熬而生命垂危的因素并不源于威特莫尔，而是缘

于自然灾害引发的山崩，威特莫尔在洞穴环境中属同样受到生命威胁的无

辜第三人，其他探险队员通过剥夺威特莫尔德生命实施避险，如若暂时不考

虑紧急避险成立的其他因素，可将这种杀人食肉行为暂时归于攻击性紧急

避险，后文将详细论证该案是否适用紧急避险抗辩。4 

                                              
1 [美] 彼得 萨伯，《洞穴奇案》，陈福永、张世泰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12 
2 方军，《紧急避险的体系再地位研究》，《现代法学》2018 年 02 期 
3 同上 
4 防御性紧急避险由于是将损害转嫁给引发危险的一方，在法理上与自我防卫的正当性类似；攻击性紧急

避险由于将损害无故施加于第三方，在法理上尚有争议，下文提及的紧急避险如无另外说明，均指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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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不赞同紧急避险成立的法官不认同攻击性紧急避险成立情

况下对个人利益的随意损害，他们怀疑的不仅是该案是否可适用紧急避险

的抗辩，更是怀疑了攻击性紧急避险是否可以作为免责事由而存在，法律为

攻击性紧急避险开辟例外是否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因此对紧急避险抗辩是

否可适用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并没有法律规定紧急避险

的构成要件，法官们争论的重点不在于该案是否符合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

而是基于法理讨论紧急避险的免责事由是否享有正当性。 

    在对紧急避险正当性的争论上主要有两种对立观点：第一，紧急避险的

正当性源于优越利益原则——保护利益和攻击利益之间的利益衡量，对生命

价值的衡量也能加入到优越利益原则的体系中。第二，紧急避险的正当性判

断以被害人——由于他人紧急避险无辜受害的无辜第三人的自主利益为标

准，将被害人牺牲的自愿同意作为正当性的基础。 

 

四、功利主义与自由原则间的矛盾 

 

（一）功利主义及其困境 

    优越利益原则往往代表利益位阶更高的群体有权牺牲利益位阶较低的

群体的利益，获得利益的多数群体有权牺牲损失利益的少数群体，以低位阶

的、少数的群体的利益牺牲来补偿自己的利益。其实质就是将双方的利益得

失进行对比，取其轻者损害，取其重者保护。这种观点最早可以追溯至黑格

尔的法哲学思想：“一方面定在遭到无限损害，从而会产生整个无法状态；

另一方面，只有自由的那单一的局限定在受到侵害。”5可干预他人财产权的

紧急避险权利来源于更高阶的生命权受威胁的危险状态。当生命面临急迫

危险时，若不允许避险则造成人类最基础的生命权永久丧失，允许避险则仅

仅损害他人有限的自由。不难看出黑格尔有关紧急避险的论述背后隐藏着

一种利益权衡的思想，两害相较取其轻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中心观点。 

    但利益的权衡也无法简单用大众的普遍观念或机械的数量作为统一标

准一概而论，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利益的权衡结论不尽相同。在财产权与生命

权的利益权衡上，从为大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来说，生命权被认为是最高阶

的权利，是一个人享受其他权利包括财产权的基础。这时大众朴素的、正义

                                              
紧急避险。 

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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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感容易做出较为统一的判断，期待旁观的第三人作为被避险者牺牲自

己的一部分权利，以避免一个人更基础的权利的丧失。但人类的本性又在于

第三人更有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并不认同他人的生命权就一定优于自己

的财产权，即利益的均衡与否应该由法主体自己定义与判断。 

    仅用数量作为判断标准则会再犯雅典城邦多数人暴政的错误。要求个

人利益完全服从集体利益而做出牺牲，少数人的声音被淹没将渐渐导致集

体不再有发声的勇气。在洞穴奇案中牺牲一个人来救四个人让十四位法官

争论不休，参与审判的塔利法官随即提出，倘若现在牺牲一个人可以救一百

万人呢？若没有志愿者，同样采取公平抽签的方式，结果是否一目了然？暂

且不谈生命的无限价值是否能用数量来衡量，这种诡辩方式利用数字将矛

盾尖锐化，不是在将同样面临生命危险的“志愿者”推上道德的至高点，企图

用集体的意志和理想的道德为强行剥夺他的生命作合法性的辩护？ 

    可见，只要稍稍发挥功利主义的理论，任何人都变得有义务为他人和集

体牺牲自己的合法利益，被避险人的利益必然遭到“合法”的漠视。紧急避险

的合法性要么沦为国家和社会吞噬和泯灭个人意志的，代替个人进行价值

选择；要么就成为国家和社会将社会整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工具。

因此，“社会福利只能是在不破坏任何人权利的主观约束下加以最大化，因

为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选择他有权利做的事情。”6 

   功利主义一旦作为紧急避险的唯一正当理由，可以预见的是，这一理论

基础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范围和界限，排除符合利益最大化目

标但显然非正义的可能性，囊括不符合该目标但因出于自由意愿而应被尊

重和保护的行为。倘若这一标准在实践中并不能够普遍适用，无法贯穿功利

至上的逻辑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是需要不断地通过例外的情形予以修正、给

自己的诠释范围设限，那么这种逻辑断裂一定程度上便可以说明此种理论

尝试很可能是基本失败的，对于该理论的原初设定是否正当便需要反思。7 

 

（二）自由原则对功利主义在正当性上的弥补 

    与塔利法官“一命换多命”的纯粹功利主义的判决意见相对立的，以特朗

派特法官为代表的不支持紧急避险抗辩的法官们的判决意见是：“任何牺牲

都必须是自愿的。”8尤其在此案中，探险者的紧急避险行为涉及到他人的生

                                              
6 阿玛蒂亚 森 伯纳德 威廉姆斯，超越功利主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7 方军，《紧急避险的体系再地位研究》，《现代法学》2018 年 02 期 
8 [美] 彼得 萨伯，《洞穴奇案》，陈福永、张世泰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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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权，对自愿要求则更为严格。在此语境下，自由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为无

侵害，即不得在未得到对方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转移损失以避险。自由原则在

现代法治国家的现实意义在于坚持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国家权利既产生于

个人权利让渡的集合，国家制定法律的初衷就应为确认和保护个人权利不

受他人和公权力侵犯，“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

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而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

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自然像以往一样自由”。

9 

    对紧急避险中自由原则的正当性描述可与见义勇为做类比，同样是处

于危险中的避险者和无辜的第三人，同样需要无辜第三人承担自身利益受

损的可能危险，同样是避险者有时会将危险和损失转嫁至牺牲者。《民法总

则》第一百八十四条对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民事免责表明10，对见义勇

为的要求多被诉诸道德，法律作为道德的底线不能企图站在道德的至高点

上，社会对法律稳定性的要求意味着法律需要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法律抽象

性的要求自然免于道德法律化使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相混淆。紧急避险的

抗辩与此类似，用完全理性的数据思维衡量利益得失作出的判决并不符合

人民要求的正义，理由是紧急避险的实质不仅仅局限于法学领域，更涉及道

德哲学层次。更多时候需要诉诸更高级的自然法以及权利理论，以推导出个

体的自由意志受到尊重的权利和个体为他人、社会的利益忍受侵害的义务

间的平衡点。 

    自由原则在紧急避险的正当性论证中辅助适用，不仅弥补了功利主义

因利益比较而牺牲少数人的这一缺陷，连接了功利主义逻辑上的断裂，其对

无辜第三人自愿牺牲的要求实质上诉诸于更高级的自然法层面，在尊重个

体意志的背后隐含着对个人道德的期待，体现出紧急避险在法律范围内受

限的同时也给予了社会可保留的话语权。 

 

五、结语——第十五种判决意见 

 

    在论证了紧急避险抗辩在法理上的正当性后，不赞成紧急避险成立的

法官纠结的道德伦理问题就可以纳入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进行讨论。首先

                                              
9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钟书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10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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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探险者们确实被困于洞穴，处于无法得到救援即将被饿死的紧急危险

中，所采取的行为在探险者看来是别无他法的唯一选择，紧急避险成立；但

由于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剥夺了另一无辜者的生命，紧急避险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探险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探险者们承担的刑事责任与一

般故意杀人者承担的责任需有差别区分，法律需均衡对两者生命权保护。因

此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应轻于一般故意杀人罪，但也不能完全免除。 

    通过对此案的分析，笔者认为，不放弃对个体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同时

考虑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是紧急避险正当性的理论余地。在紧急避险的场合，

无辜第三人可以基于道德上的高标准帮助避险者摆脱困境，但是无论是避

险者抑或是社会，均不具有合理的理由强制无辜第三人负侵害忍受义务。同

时，法律也不否认一些紧急危险情况下，避险者侵害被避险者的权利并非出

于犯罪意图。通过功利主义与自由原则的结合，在伦理方面巩固了紧急避险

的存在意义，并且阻止了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紧急避险掩盖自己的犯罪意图。

二十世纪后美国立法在不否认经济型立法的重要性基础上，也承认社会型

立法起到的稳定性作用，将自由与平等相结合的立法成为国家法治现代化

的必经之路，这一法治转型承载的思想同样适用于对紧急避险正当性的维

护。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法律与道德这几对长久存在的矛盾如同齿轮，激

化的、极端的对立会使双方都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通过磨合寻找到契合的角

度才能将找到平衡点，化解矛盾成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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